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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因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被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5条规定，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 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于2024年1月26日归还了全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本金及利息，公司分别于

2024年1月31日与2024年4月27日完成了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工作，就《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相关问

题已开展相应整改工作。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因公司2023年度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报告期内存在以

下事项：（一）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二）关联交易披露不完整，关联方及关联交

易未能被识别；（三）部分收入与成本核算缺乏必要的审核和监督；（四）部分收入缺乏有效管理，确认

不及时；(五)资金支付及供应商管理不到位；（六）在建工程转固依据不充分。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一）对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问题，公司已按会计差错更正要求完成对实

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账务处理，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于2024年1月26日归还了全部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的本金及利息。

（二）对于关联交易披露不完整、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未能被识别的问题，公司已对关联方及关联交

易进行了补充披露，更新完善了相应的关联方信息，修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部分条款并于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对关联方及关联

交易规则和制度的学习，提升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识别，并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和管

理流程，以确保完整披露信息。

（三）对于部分收入与成本核算缺乏必要的审核和监督的问题，公司在原有工程成本部和会计核算

部的基础上调整了成本管控部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公司管理流程，强化财务管理及成

本管控体系，提升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并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架

构调整的议案》。

（四）对于部分收入缺乏有效管理、确认不及时的问题，公司将加强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实时追

踪项目状态并及时反馈，尤其是对已经完工尚未审价结算的项目加大管控力度，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

同时为全面做好公司应收账款催收，有效消除业务风险，保障公司正常运营，确保工作有目标、催收有成

效，公司于2024年6月特制定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细则》，设立综合协调组、法律服务组、现场催讨组、

技术支持组，以保障应收账款催收领导小组开展工作。

（五）对于资金支付及供应商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工程部门为加强供应商管理，建立了供应商评价

机制，并不断加强对供应商的成本核算管理，对现有供应商重新梳理、核对，确保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

整。 公司已于2024年2月26日在原有资金支付审批上完善成本管控审批等流程，对大额资金使用进行动

态跟踪。

（六）对于在建工程转固依据不充分的问题，公司已制定了相关解决方案：

1、公司委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杭州分所对越龙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游乐项目进行

审计并出具了《越龙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游乐项目投入情况专项审计报告》（报告编号： 华兴杭州专字

[2024]24008170017�号），公司已根据专项审计报告在2024年5月底进行了相应会计调整。

2、 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披露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1），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元成旅游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越龙山旅游度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越龙山度假” ）51%的股权转让给天津同程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同

程” ）。公司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浙江元成旅游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拟转

让所持有的浙江越龙山旅游度假有限公司51%股权涉及的浙江越龙山旅游度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报告编号：浙联评报字[2024]第333号），双方以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

定转让对价为242,016,624.00元人民币， 公司已收到天津同程支付的首期转让款121,008,312.00元，

同时双方已在越龙山度假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3、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尤其是加强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发起、审批、验收等

环节的内部控制。

4、加强专业知识学习，规范管理工作

（1）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学习，对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的发起及时性、需要的资料完整性、金额

的准确和完整性进行培训。

（2）进一步加强对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关于上市公司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规章制度的培训，

使其真正了解和掌握各项制度的内容、 实质和操作规范要求， 特别要强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督导检

查，切实提高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

（3）完善和加强内外部重大信息沟通机制，确保相关主体在重大事项发生的第一时间通知公司董

事长或董事会秘书；进一步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对《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学习，增强规范运作意识。

5、强化内部审计职能，切实按照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及工作规范的要求履行内部审计工作职

责，并按要求及时向公司董事会下属审计委员会汇报公司内部控制相关情况，严格规范公司内部控制工

作。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仍将持续完善内控制度的执行和审计监督机制，全面梳理和规范

内控流程，加强对重点风险领域的内控检查，切实保证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不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

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风险提示及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5条规定，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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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武原大道5888号公司三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0,024,4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9.79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沈正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有:王雪娟，沈正华，陆周良，

沈中海、独立董事朱利祥。 独立董事蒋荃、独立董事冯震远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有:潘晓翔，朱金桃，严良丰；

3、董事会秘书蔡凌雲出席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刘浏、叶敏华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24,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00,000 99.9729 24,400 0.027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00,000 99.9729 24,400 0.027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00,000 99.9729 24,400 0.027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00,000 99.9729 24,400 0.027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24,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00,000 99.9729 24,400 0.027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预计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00,000 99.9729 24,400 0.027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00,000 99.9729 24,400 0.027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00,000 99.9729 24,400 0.0271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980,000 99.9670 24,400 0.0330 0 0.000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00,000 99.9729 24,400 0.0271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0,000,000 99.9729 24,400 0.027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法狮龙家居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4,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法狮龙家居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0 0 24,400 100.0000 0 0.0000

8

关于法狮龙家居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预

计2024年度担保额

度的议案

0 0 24,400 100.0000 0 0.0000

9

关于法狮龙家居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0 0 24,400 100.0000 0 0.0000

11

关于 《法狮龙家居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0 0 24,400 100.0000 0 0.000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0 0 24,400 10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7、8、9、11、12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且议案11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沈正华、王雪娟已回避表决。 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获

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刘浏女士、叶敏华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41� � � � �证券简称：华域汽车 公告编号：临2024-018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上海市虹口区同嘉

路79号）3号楼3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72,265,7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8.90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董事长陈虹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推举公司董事、总经理陶海龙先生主持本次

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长陈虹先生、董事王晓秋先生、华恩德先生、张维

炯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周郎辉先生、监事施文华先生因公务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0,734,080 99.9295 982,902 0.0452 548,811 0.0253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1,039,780 99.9436 677,202 0.0312 548,811 0.0252

3、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1,053,580 99.9442 663,402 0.0305 548,811 0.0253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1,045,980 99.9438 671,002 0.0309 548,811 0.0253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004,293 99.9880 261,500 0.0120 0 0.0000

公司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50元（含税）。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152,723,

98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364,542,988.00元（含税）。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

6、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0,657,907 99.9260 663,402 0.0305 944,484 0.043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并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7,006,523 95.0252 2,893,811 0.8674 13,702,330 4.107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等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

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995,230 63.2475 108,908,504 32.6462 13,698,930 4.1063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其他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5,664,652 99.2358 2,898,811 0.1334 13,702,330 0.6308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3,413,631 97.2907 999,596 0.0460 57,852,566 2.6633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1,635,920 99.9710 232,600 0.0107 397,273 0.0183

1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025,393 99.9889 235,200 0.0108 5,200 0.0003

13、议案名称：关于投保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1,487,182 99.9642 229,800 0.0106 548,811 0.0252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2,045,393 99.9899 218,800 0.0100

1,

600

0.0001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7,587,343 94.7208 114,676,850 5.2791

1,

6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33,341,

164

99.9216 261,500 0.0784 0 0.0000

7

关于公司续签日常关联交

易框架协议并预计202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

案

317,006,

523

95.0252 2,893,811 0.8674

13,702,

330

4.1074

8

关于公司与上海汽车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等签订 《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 并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的议案

210,995,

230

63.2475

108,908,

504

32.6462

13,698,

930

4.1063

9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其

他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

案

317,001,

523

95.0237 2,898,811 0.8689

13,702,

330

4.1074

11

关于制定公司 《未来三年

（2024年-2026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332,972,

791

99.8112 232,600 0.0697 397,273 0.1191

12

关于调整公司外部董事、独

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的议

案

333,362,

264

99.9279 235,200 0.0705 5,200 0.0016

13

关于投保公司及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

险的议案

332,824,

053

99.7666 229,800 0.0689 548,811 0.16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7、8号议案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特别决议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元律师、傅扬远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517� � � � � � � �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24-016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

15一9:25、9:30一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20楼会议室（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30人，代表股份2,376,270,5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633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5人， 代表股份2,323,314,4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70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52,956,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32％。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25人，代表股份52,956,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6632％。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议案1.00�《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5,541,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3％；反对729,1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26,9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32％； 反对729,

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议案2.00�《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5,540,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3％；反对730,2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25,8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11％； 反对730,

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议案3.00�《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5,541,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3％；反对729,1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26,9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32％； 反对729,

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议案4.00�《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5,540,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3％；反对730,2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25,8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11％； 反对730,

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五）议案5.00�《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5,541,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3％；反对729,1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26,9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32％； 反对729,

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议案6.00�《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0,916,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14％；反对45,353,8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2,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557％；反对45,353,

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4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七）议案7.00�《关于对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授权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7,061,7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00％；反对39,208,8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47,2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598％； 反对39,

208,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4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授权的议案》。

（八）议案8.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5,440,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1％；反对830,2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125,8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22％； 反对830,

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九）议案9.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201,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34％；反对45,068,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940％；反对45,068,

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0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陈农、林群超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58� � � � � � �证券简称：五粮液 公告编号：2024/第024号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6月28日上午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15:00。

2、召开地点：公司多功能厅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曾从钦董事长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1,661人，代表股份数为2,795,807,1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881,608,005股）的72.0270%。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9人，代表股份2,145,616,84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276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52人，代表股份650,190,29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6.7505％。

7、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共计18人出席会议，见证律师2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2023年度报告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比例

同意 2,792,599,543 99.8853% 660,740,069 99.5169%

反对 666,140 0.0238% 666,140 0.1003%

弃权 2,541,460 0.0909% 2,541,460 0.382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比例

同意 2,791,808,304 99.8570% 659,948,830 99.3977%

反对 760,180 0.0272% 760,180 0.1145%

弃权 3,238,659 0.1158% 3,238,659 0.487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2,792,056,944 99.8659% 660,197,470 99.4352%

反对 678,740 0.0243% 678,740 0.1022%

弃权 3,071,459 0.1098% 3,071,459 0.462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比例

同意 2,790,879,126 99.8237% 659,019,652 99.2578%

反对 1,860,058 0.0665% 1,860,058 0.2802%

弃权 3,067,959 0.1098% 3,067,959 0.462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五：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比例

同意 2,792,460,391 99.8803% 660,600,917 99.4959%

反对 242,592 0.0087% 242,592 0.0365%

弃权 3,104,160 0.1110% 3,104,160 0.4676%

经审议，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3,881,608,005股为基数，每10

股派现金46.70元（含税），分红金额为181.27亿元。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六：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比例

同意 662,837,170 99.8327% 662,837,170 99.8327%

反对 276,700 0.0417% 276,700 0.0417%

弃权 833,799 0.1256% 833,799 0.1256%

经审议，本次股东大会同意2024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为78.89亿元。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七：关于与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比例

同意 383,286,679 57.7284% 383,286,679 57.7284%

反对 91,286,343 13.7490% 91,286,343 13.7490%

弃权 189,374,647 28.5226% 189,374,647 28.5226%

经审议，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与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署《金

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财务公司吸收公司的存款，2024年每日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50亿元；财务公

司向公司发放贷款，2024年每日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2025年、2026年每日最高存款余额、每日最

高贷款余额根据实际情况，双方另行约定。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八： 2024年度全面预算方案（草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2,766,119,963 98.9382% 634,260,489 95.5287%

反对 5,365,826 0.1919% 5,365,826 0.8082%

弃权 24,321,354 0.8699% 24,321,354 3.6631%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九：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比例

同意 2,691,475,361 96.2683% 559,615,887 84.2861%

反对 81,237,401 2.9057% 81,237,401 12.2355%

弃权 23,094,381 0.8260% 23,094,381 3.4784%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主要涉及党建和利润分配等内容。（具体详见专项公告）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比例

同意 2,792,472,783 99.8807% 660,613,309 99.4978%

反对 220,600 0.0079% 220,600 0.0332%

弃权 3,113,760 0.1114% 3,113,760 0.4690%

本次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主要涉及完善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对外捐赠的权限

等内容。（具体详见专项公告）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一：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比例

同意 2,792,468,483 99.8806% 660,609,009 99.4972%

反对 221,400 0.0079% 221,400 0.0333%

弃权 3,117,260 0.1115% 3,117,260 0.4695%

本次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主要涉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任期等内容。 （具体详见专

项公告）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二：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比例

同意 2,697,406,211 96.4804% 565,546,737 85.1794%

反对 93,564,884 3.3466% 93,564,884 14.0922%

弃权 4,836,048 0.1730% 4,836,048 0.7284%

本次股东大会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修订，主要涉及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与任免、职责与履职方式、履

职保障、独立性等方面，同时新增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等条款。（具体详见专项公告）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三：关于聘请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比例

同意 2,790,290,838 99.8027% 658,431,364 99.1692%

反对 2,212,961 0.0792% 2,212,961 0.3333%

弃权 3,303,344 0.1181% 3,303,344 0.4975%

经审议，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公司选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4年度财务报表和内

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合计199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139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60万元。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四：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调整的议案

14.01选举章欣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2,736,672,980 97.8849% 604,813,506 91.0936%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章欣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14.02选举韩成珂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2,736,029,529 97.8619% 604,170,055 90.9966%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韩成珂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十五：关于第六届监事会调整的议案

15.01选举朱永良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2,718,501,302 97.2349% 586,641,828 88.3566%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朱永良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通过。

15.02选举李帅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2,733,683,004 97.7780% 601,823,530 90.6432%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李帅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刘浒、唐琪。

（三）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2023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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